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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 

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锦能源”）受让上

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节能”）所持有的山西锦泰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锦泰”）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2050万元，

同时美锦能源按照审计确认的山西锦泰负债人民币 33,950 万元支付给泰豪节能

公司。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根据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山西美锦煤

化工有限公司与泰豪节能就合同纠纷案件签署的《和解协议》及相关《民事调解

书》（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15日披露的《重大诉讼及进展情况公告》），

鉴于美锦煤化工已变更为美锦能源全资控股公司，为进行业务整合，综合利用能

源，避免和减少公司与美锦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拟由美锦能

源受让泰豪节能所持有的山西锦泰 100%股权。 

《和解协议》签订以后至 2015年 11月 30日,山西锦泰收到美锦媒化工公司

蒸汽款人民币 4,000 万元,泰豪智能节能公司收到美锦集团人民币 2,000 万元。

为确保《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美锦集团、美锦能源、美锦煤化工与泰豪节能

公司于近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各方同意将收购泰豪节能公司所持有山西锦



 

 

泰 100%股权主体由美锦集团变更为美锦能源。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的规定，

美锦能源与泰豪节能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规定

本次山西锦泰 100%股权的受让价格为山西锦泰经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5 年 11 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确认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2050 万元。 

（二）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上海泰豪智能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未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1、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2）营业执照号：310115000787187 

（3）注册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 1387 号 19 幢 102 室 

（4）法定代表人：许全  

（5）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智能建筑和节能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承接节能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中央空调工程，系

统集成，电气自动化工程，环保工程，能源审计、检测，节能量评估，计算机软、

硬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节能控制产品、智能控制产品、机电产品、电气产品、

光电产品的生产（限分支经营）、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

理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泰豪节能系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590）的全资子公司。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及财务状 

泰豪节能主营业务为：合同能源管理，智能建筑和节能领域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近三年的财务状况（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    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总资产 32,685.50 54,564.61 60,902.21 

净资产 13,986.12 13,774.68 12,808.15 

主营业务收入 299.30 1,331.14 2,705.96 

净利润 -108.50 -211.44 -966.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25 -213.29 -197.5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泰豪节能公司所持有山西锦泰 100%股权。 

2、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交易标的公司情况简介及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山西锦泰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在山西省交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合同能源管理，节

能技术检测，节能技术咨询，从事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销售；节能控制产品、机电产品（小汽车除外）、电气产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山西锦泰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2,772.55 万元，净

资产为 572.8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713.33 万元，净利润为 75.55 万元；截至

2015年11月30日，山西锦泰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4,544.54万元，净资产为594.22 

万元，营业收入为 3,900万元，净利润为 21.41万元。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经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其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1 月 30 日，采用的主要评估方法为资产基

础法法。交易标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资产总计 34,544.54 36,000.80 1,456.26 4.22 

负债总计 33,950.32 33,950.32 0.00 0.00 

净资产(所有

者权益) 
594.22 2,050.48 1,456.26 245.07 

 



 

 

4、交易标的定价原则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5]第 1736 号《评

估报告书》结果，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 

美锦能源受让泰豪节能所持有的山西锦泰 100%股权。 

2、转让价格 

泰豪节能委托有证券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对山西锦泰进行了审计和评估，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万隆评报字（2015）第 1736 号”《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项目所涉及的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山西

锦泰 100%股权的评估净值为人民币 2050万元。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本次交易

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2050 万元。同时由美锦能源按审计确认的山西锦泰负债人

民币 33950万元支付给泰豪节能。 

3、款项支付 

美锦能源就前述交易价款以现金方式按照如下约定支付给泰豪节能： 

1、2015年 12月 30日前支付人民币 6,000万元； 

2、2016年 1月 15日前付支付人民币 12,000万元； 

3、2016年 1月 31日前付清余款人民币 18,000万元。 

4、协议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经美锦能源与泰豪节能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后成立，并自协议双方有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5、违约责任 

如美锦能源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交易价款，应按照每日万分之

五的标准就逾期未付款金额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日期计算自应付款日起至

实际付款日止。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标的山西锦泰依托煤化工的出炉红焦进行热能置换、能源综合利

用，是属于节能减排和环保项目，收购后有利于产业整合完善煤焦化产业链，对

公司的利润将有一定的贡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万隆评报字[2015]第 1736 号《评估报告书》 

（二）瑞华专审字[2015]第 36010014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2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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